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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公益项目定向捐赠协议书

甲 方：

乙 方： 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丙 方：

签订日期： 2024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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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由下列三方签订：

甲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（非公司报账的捐赠删除本行）

地址：

邮编：

乙方：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法定代表人：唐熙照（职务：慈利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）

地址：慈利县零阳街道园丁巷 005 号

邮编：427200

丙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 （职务： ）

地址：

邮编：

为促进慈利县教育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

法》及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以下

财产，用于支持丙方事业的发展。现就捐赠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捐赠财产类别：

1.现金： 元（大写： 万元）人民币

（☑非留本 □留本）。

2.动产：（名称、数量、质量、价值等） 无

3.不动产：（该不动产所处的详细位置、状况及所有权证明等） 无

第二条 捐赠财产用途（是/否具体指定）： 是

资助慈利县 学校教育专项基金“四爱两助”活动（ 项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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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捐赠财产的交付时间与方式：

1.交付时间：2024 年 月 日 ；

2.交付方式：根据甲乙丙三方协商，甲方将 万元人民币一次性

汇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
开户名称：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银行账号：1909010309024907141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慈利支行。

第四条 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财产及其所有权凭证交付乙方，

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。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，向甲方出具正式

捐赠发票，并协助甲方办理相关免税手续。

第五条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将捐赠

财产登记到丙方专项基金专账。依照协议规定协助甲方对丙方奖教助学

计划的执行、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督导丙方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

将项目执行完毕。

第六条 乙方和丙方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，

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使用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征得甲方

同意。

第七条 丙方要妥善使用所收捐赠财产，遵守《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章程》，主动接受乙方监管，并定期向甲、乙方报告捐赠财产使用情况。

捐赠资金须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3 年内执行完毕，并在执行完毕后向甲方

提供结项报告书。报告书包括项目效益、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票据及相

关图片和媒体宣传情况等资料。

第八条 本协议自甲、乙、丙三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，适用

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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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本协议约定期限三年，期间丙方举行表彰

资助活动，提前邀请甲、乙方选派代表参加，甲、乙方在条件允许的情

况下选派代表参加活动。

第十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第十一条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，未尽事宜三方另行协商，商定的内

容以补充协议、纪要、附件等形式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

字盖章后即成为本协议附件，且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协议具

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章）：（非公司报账的捐赠删除本行）

代表签字：（非公司报账的捐赠修改为“甲方签字”）

签订时间：

乙方（章）：慈利县教育基金会

代表签字：

签订时间：

丙方（章）：

代表签字：

签订时间：


